附件1
关于统一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

收费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医保中心，市直各公立医疗机构、汕大医学院附属各医院：
为进一步落实蚊媒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工作要求，切实发挥医疗机构监测哨点作用，结合我市实际，现就统一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费用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

全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

收费标准

登革病毒或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按“各类病原体RNA测定”（项目编码：250403089S）收费，费用成本由检测服务费、检测试剂费用构成，每种病毒分别计价。其中，检测服务费按9.5元/人份核定，检测试剂（包括核酸检测试剂、核酸提取试剂）按照实际购进价格计算。核酸提取试剂（不可拆分单人）价格按每份价格除以同次实际检测人数或反应数量分摊计算。

三、其他要求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履职尽责，严格医疗机构规范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服务及收费行为，严禁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开展"两热"核酸检测，切实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各医疗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实疫情防控责任，严格按照我市登革热、基孔肯雅热防控及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做好价格公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国家、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汕头市医疗保障局              汕头市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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